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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
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粮
食流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条例》，重点
从 6个方面对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粮食流通管理作出规定。
　　一是严格规范政策性粮食
经营活动。《条例》规定，粮
食经营者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
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
规定，严禁虚报收储数量，严
禁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
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

违规倒卖，严禁挤占、挪用、
克扣财政补贴和信贷资金，严
禁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
或者清偿债务，严禁擅自动用
政策性粮食。
　　二是优化监管措施。深入
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
转变粮食流通监管方式，取消
粮食收购资格行政许可，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粮食经
营者信用档案，明确和完善监
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措施。
　　三是强化粮食质量安全监
管。建立健全粮食流通质量安
全风险监测体系。规定粮食收

购者收购粮食，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
粮食储存期间，应当定期进行
品质检验，未经质量安全检验
的粮食不得销售出库。真菌毒
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
物超标或者霉变、色泽气味异
常等的粮食，不得作为食用用
途销售出库。
　　四是防止和减少粮食损失
浪费。规定粮食仓储设施应当
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粮
食品质达到轻度不宜存时应当
及时出库，减少粮食储存损耗。
运输粮食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粮

食运输的技术规范，减少粮食
运输损耗。国家鼓励和支持开
发、推广应用先进的粮食储存、
运输、加工和信息化技术，开
展珍惜和节约粮食宣传教育；
鼓励粮食经营者提高成品粮出
品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
　　五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
处力度。《条例》进一步提高
粮食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加强
行政处罚与追究刑事责任的衔
接。对违反《条例》规定，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六是明确监督管理职责。
《条例》明确，省、自治区、
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发展改革、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卫生
健康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与粮食流通有关的工作。
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粮食流通
监管职责的，对负有责任的领
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2021年一季度中国各类自然灾害致 408.8万人次受灾
　　记者 8日从中国应急管理
部获悉，2021 年第一季度，
中国各种自然灾害造成 408.8
万人次受灾，17人因灾死亡。
　　近日，应急管理部会同有
关部门，对 2021 年第一季度
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会商核定。
第一季度，中国自然灾害灾情
总体偏轻，各种自然灾害造成
408.8 万人次受灾，17 人因灾
死亡，400 余间房屋倒塌，农
作物受灾面积 249 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42.1 亿元 (人
民币，下同 )。与近 5年同期
均值相比，受灾人次、因灾死
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
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下降 43%、
72%、83% 和 59%。
　　旱情方面，2020 年年底
至今年 2月初，江南、华南大
部、西南南部等地降雨量较常
年同期偏少四到七成，浙江、
福建、广东等地主要江河来水
明显偏少，局地发生城乡供水

紧张和农业旱情。2月以来，
南方地区出现 2次较强降雨过
程，大部地区旱情缓解，但云
南部分地区一直未出现有效降
雨。一季度，干旱灾害累计造
成 194.6 万人受灾，因旱需生
活救助 57.4 万人，农作物受
灾面积 101 千公顷，直接经济
损失 8.1 亿元。目前，云南部
分地区旱情仍持续，截至 3月
底，云南 13 市 ( 州 )51 个县
(市、区 )97.7 万人受灾。

　　据初步统计，一季度全国
共发生森林火灾 389 起，集中
发生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
浙江、云南等省份，受害森林
面积约 1916 公顷，因森林火
灾死亡9人。与2020年同比，
森林火灾次数降低 15.4%，因
灾死亡人数降低 65.4%。
　　地震方面，一季度，中国
大陆地区共发生 4级以上地震
22 次，其中 3月份 4级以上
地震出现 12 次，约占一季度

的 55%，同比上升 33%，环比
上升 140%。3 月 19 日西藏比
如 6.1 级地震是今年以来大陆
地区震级最高的地震，3月 24
日新疆拜城 5.4 级地震，造成
3人死亡，1600 余人紧急转移
安置，140 余间房屋不同程度
损坏。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今年 6月 1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就要正式开始施行了，
距离这个日子满打满算还有不
到 2个月的时间。如何健全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制度，为“少
年的你”撑好法律“保护伞”
也成为了近年来热度很高的话
题之一。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

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
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出后引
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对于家长来说，把孩子送
进学校的那一刻可以说是既踏
实又担忧，一方面，在一个完
整的教育环境里，孩子可以获
得知识、提升能力，与老师和
同学的相处交流也会为其日后

步入社会奠定重要基础；另一
方面，孩子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很多家长都会担心，没有了父
母的提醒和爱护，孩子的健康、
饮食乃至休息会得不到保障，
而近年来校园欺凌、性侵等问
题的曝光，也让家长对校园生
活多了另一份担忧。
　　此次征求意见稿对学生的
人格权益、预防欺凌、防治性

侵等多方面保护机制进行了明
确规定。那么学生在校期间应
该享受哪些权利？到底什么样
的行为才被认定为欺凌？预防
性侵害又要从哪些方面从严做
起？
　　此次征求意见稿共58条，
涉及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人
格权益、受教育权、休息权利、
财产权利等，同时还有防范欺

凌、性侵等措施。
　　在保护未成年人教育、休
息等方面，征求意见稿使用了
“休息权利”一词，其中规定
了学校应当按规定科学合理安
排学生在校作息时间，保证学
生有休息、参加文娱活动和体
育锻炼的机会和时间。同时，
学校应当加强与家长的沟通，
共同培养学生良好作息习惯。


